
广州大道快捷化改造一期（洛溪桥南-广州南站）工程-绿化工程施工
招标公告
招   标  人：广州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粤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2023年4月
广州大道快捷化改造一期（洛溪桥南-广州南站）工程-绿化工程施工

招标公告
根据[穗发改[2017]68号文]、[穗国土规划地证[2017]231号文/穗国土规划业务函[2018]6263号文]、[穗国土规划建证[2018]910号文]批准，并且图纸和技术资料满足施工要求，以及资金已经落实，广州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对广州大道快捷化改造一期（洛溪桥南-广州南站）工程-绿化工程施工进行施工公开招标，选定承包人。

一、工程名称：广州大道快捷化改造一期（洛溪桥南-广州南站）工程-绿化工程施工
二、招标人：广州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工    联系电话：18688447949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粤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工    联系电话：18144811438
    招标监督机构：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监管电话：020-83865773
三、建设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北起大石桥南，南至汉溪大道）
四、项目概况：广州大道快捷化改造一期（洛溪大桥南～广州南站）工程位于番禺区，现状是 G105 国道。本项目北起大石桥南，南至汉溪大道，全长5.3公里。主要为节点改造，分别为：大石朝阳路节点（K13+260-K14+150），群贤路节点（K14+150-K15+370），南浦大道节点（K15+370-K16+580），市广路节点（K16+710-K17+680），汉溪大道节点（K17+680-K18+440）。
五、标段划分及各标段招标内容、规模和最高投标限价：

1.本工程划分为1个标段。

2.各标段招标内容、规模和最高投标限价：

2.1招标内容、规模：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场地清理平整、基肥施放、种植土换填、苗木种植，树木回迁，绿化存活期、养护期，苗木支撑、中央绿化隔离栅、喷灌管道及配件、外水接驳等。具体以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及招标过程中所发出的相关文件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为准。

2.2最高投标限价：11350660.50元。本项目实行双限价，即：投标人的投标总报价及综合单价都不能超过招标人公布的最高投标限价总价或综合单价限价（具体详见最高投标限价公布函、工程量清单）。投标总报价超过最高投标限价总价或综合单价超过综合单价限价的投标文件将不通过否决性条款审查。
六、资金来源：市财政出资和社会资金投资
七、发布招标公告时间：2023年04月20日至2023年05月10日14时30分。
注：发布招标公告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
八、递交投标文件时间与开标时间
1.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3年05月10日14时30分。
2.开标时间：2023年05月10日14时30分（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与开标时间应为同一时间）。
3.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招标答疑中的相关信息。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开标时间因故推迟的，相关评标信息仍以原定的开标时间的信息为准。
九、办理投标登记手续
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
1.投标人应遵循以下程序完成网上投标登记手续：
（1）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站投标人服务专区完成投标人的相关信息录入。
（2）核对并确认投标信息无误后，上传带有电子签名及电子签章的加密投标文件。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可以替换投标文件。投标文件须于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完整上传并保存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电子评标系统。如果投标文件于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未能上传完毕，该投标文件将视为无效投标文件。
2.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20万元，投标保证金须在开标前完成缴纳。
十、资格审查方式：
本工程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实行电子化资格审查。
十一、投标人资格条件：
1.投标文件中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如投标文件为委托代理人签署应同时附上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2.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3.投标人拟担任本工程项目负责人的人员为：园林绿化或风景园林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至今完成过质量合格的类似园林绿化工程业绩，类似工程是指质量合格的工程造价大于或等于750万元的园林绿化工程。

注：（1）业绩取自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城市园林绿化企业工程业绩库。
（2）业绩需同时提供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证明。如以上资料不能证明业绩规模的技术指标（指面积、跨度等）的，须另提供可证明业绩技术指标的其他资料。

（3）业绩金额以中标通知书为准，中标通知书上没有金额的，以施工合同（不含补充合同）为准，完成时间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

5.专职安全员须具有在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或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3）。

6.投标人按照规定的格式及内容要求签署了《投标人声明》。

7.关于联合体投标：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投标人信用情况
未被列入国家、省、市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具体名单以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信用广州”网站公布的“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国家下发”为准），或未因失信行为被本项目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作出限制参与工程建设项目投标的决定。

注：1.投标人须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企业库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拟担任本工程项目负责人须是本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员。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员不为同一人。

2.投标人资格条件2-5项的信息取自投标人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企业库、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城市园林绿化企业工程业绩库登记的信息，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企业库、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城市园林绿化企业工程业绩库中该部分信息将被视为投标申请人递交资格审查资料的一部分。评标委员会对该部分资料的审查将以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企业库、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城市园林绿化企业工程业绩库记录的信息为依据。投标人应及时维护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企业库、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城市园林绿化企业工程业绩库的信息，确保各项信息在有效期内。

未在招标公告第十一条单列的资审合格条件，不作为资审不合格的依据。
十二、招标公告网上发布时，同时发布招标文件、施工图纸、最高投标限价、成本警示价（如有）。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计算编制投标文件时间，编制投标文件的时间不得少于20天。
如招标人需发布补充公告的，以最后发布的补充公告的时间起计算编制投标文件时间，并需在招标答疑中明确说明。
十三、资格审查结果及评标结果将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站公示，公开接受投标人的监督。
十四、满足资格审查合格条件的投标人或通过否决性条款审查的投标人不足3名时为招标失败（当N个标段同时招标且不允许兼中时，满足资格审查合格条件的投标人或通过否决性条款审查的投标人不足N+2名时为招标失败）。招标人分析招标失败原因，修正招标方案，报有关管理部门核准后，重新组织招标。
十五、本工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及省、市有关计价规范设置最高投标限价。

十六、潜在投标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本公告及招标文件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10 日前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3 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异议受理部门：广州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异议受理电话：18688447949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768号怡滨大厦7楼

投标人或利害关系人就本公告及招标文件中任何违法及不公平内容依法向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署名投诉。

投诉受理电话：020-83865773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48号

十七、本公告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gzggzy.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www.cebpubservice.com/）、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网址：http://zbtb.gd.gov.cn/）和广州国企阳光采购信息发布平台（http://ygcg.gzggzy.cn/p92/index.html）同时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本公告在各法定媒体发布的文本应当一致，如有不同之处，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站发布的文本为准。
十八、本公告及招标文件使用GZYLZB2022-1招标文件范本。招标人可根据项目需求在下划线内填写内容，其他部分不得随意修改，如确需修改，与范本内容不同之处均以下划线标明。所有标明下划线部分属于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同其他部分具有同等效力。招标文件所附的合同条款与招标文件其他部分的规定不一致的，以合同条款为准。
十九、本项目为电子评标，投标文件一律不接受纸质文件，投标人将被要求递交具备法律效力的电子投标文件。为此，投标人应当使用在广东省内依法设立的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发放的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对电子投标文件进行电子签名及电子签章。投标人可以到上述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设立的办理点办理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和电子签章。（已经办理过电子签名证书的可携带电子签名证书到上述办理点增加电子签章。）
电子投标文件的编制须使用最新版本的投标文件管理软件。
二十、投标人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站下载招标图纸。

招标人名称：广州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广东粤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04月20日


